附件2：

跨区域引进人才情况会议记录证明

句容市人才服务中心：

兹证明          同志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）为:

1.我公司在镇江市域外设立的分公司、研发中心全职引进的（硕士/博士）人才，担任            职务，人才引进年度税后薪酬申报起止时间    年     月至   年    月，申报年度税后工资总额为        万元。

2.镇江市域外企业全职引进的全日制（硕士/博士）人才，在我企业开展项目合作，自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来我市企业从事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合作工作，连续工作超过9个月。期间，该同志在         关键技术上进行突破，在生产效率提升、新产品研发、市场拓展、降本增效等方面为企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，获得相关部门认可相关佐证材料附后。

经企业会议集体研究，并经单位内部公示无异议，特申请跨区域引进人才生活补贴。

人才（签字）            企业（签字、盖章）

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